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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婦幼字第10932010721號

廢止「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持性服務作業須知」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生效。

局長  周榆修  請假

副局長  鄭文惠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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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婦幼字第10932010641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民間機構及團體辦理單親家庭暨婦女福利支持性服務

作業須知」第一點，並修正名稱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民間機構及團體辦理婦

女福利暨家庭支持性服務作業須知」，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民間機構及團體辦理婦女福利暨家庭支持性服務作

業須知」第一點。

局長  周榆修  請假

副局長  鄭文惠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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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民間機構及團體辦理婦女福利暨家庭 

支持性服務作業須知 第一點修正規定  

 

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

辦法」，為維護女性人格尊嚴、促進女性權益其地位之實質平等，

結合各社會團體、研究單位，推動下列任務，特訂定本須知： 

   （一）維護及倡導婦女權益。 

   （二）提供婦女及家庭身心支持。 

   （三）提升本市多元家庭功能及完整照顧服務體系。 

   （四）建構社會支持網絡。 

   （五）落實社會多元文化融合觀念宣導。 

   （六）促進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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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文創字第1093043794號

廢止「亞洲表演藝術節(Asia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補助表演團隊出國辦理要點

」，並自109年12月30日生效。
 

 

附「亞洲表演藝術節(Asia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補助表演團隊出國辦理要點

」現行條文及廢止總說明。

局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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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表演藝術節(Asia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補助表演團隊出國辦理要點 

 

一、目的為促進亞洲各主要城市間的交流與合作，日本東京都於 2001年倡議建立「亞

洲主要都市網」（AsianNetworkofMajorCities 21），臺北市政府亦為成員之一，在此

合作機制下，共有多項合作方案，其中亦包括為加強各會員城市間的文化藝術交

流，由各會員城市每年輪流主辦之「亞洲表演藝術節

（AsianPerformingArtsFestival）」。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促進臺北

市演藝團隊與亞洲表演藝術界之交流，並提供表演藝術界新秀國際觀摩、自我推薦

及尋求與亞洲各城市合作的機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於臺北市登記立案並從事音樂、現代戲劇、舞蹈、傳統戲曲及跨領域表演型

態等之演藝團隊。 

  （二）非政府、政黨及學校等機構及其所屬單位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或捐助人之組

織。 

  （三）三年內曾獲本局或其他機關之藝文補助。 

三、辦理期間及申請條件：依每年度申請須知所列規定為準（本藝術節係由各會員城

市每年輪流主辦，邀請條件及表演主題均由各主辦城市自訂，詳情依各年度公告之

申請須知為準）。 

四、補助名額及補助經費總補助經費依每年度申請須知之規定，原則以一至二團為

限，另備選二團，（實際補助名額及金額依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足經費由獲選團

隊自行籌措。 

五、補助項目包含出國展演製作、機票、食宿、交通（含運費）、保險費、文宣品製作

等項目。 

六、申請資料請檢附本案計畫書一式（請以 A4紙撰寫，內容含團體簡介、演出舞碼、

劇碼或曲目介紹及長度、經費預算表、文宣計劃等），連同申請須知附表及演出節

目 DVD或 VCD依本要點第七點規定依限寄至本局。 

七、申請時間及交付方式採事前審查原則，申請者應於申請須知規定收件期間內將申

請書表及相關文件以郵遞掛號寄達本局，以郵戳時間為憑，不得因假日郵遞延誤而

提出異議。（恕不接受「快遞」或「親自送達」）。◎掛號郵寄（限郵遞）地址：臺

北市市府路一號四樓西北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收。 

八、評審與審查評審作業將採初審與複審兩階段辦理： 

  （一）初審由本局針對申請團隊之資格與條件、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及應備文件資料

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二）複審則由本局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五至七人評審委員會（含本局代

表一至二名），就所提計畫內容及經費進行評審，評審委員會於必要時得通知申請

團隊到場陳述意見，申請團隊如拒絕者不予審查。 

  （三）補助結果將於審查結束經完成行政程序後，於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 

九、撥款與核銷方式本案分兩期撥付，獲補助團體於接獲本局通知獲補助之公文後，

檢附第一期款領據請領總經費百分之八十款項，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尾款

領據、本局補助經費原始支出憑證影本（黏貼成冊）、接受補助部分收支明細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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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等相關資料辦理結案及核銷撥款事宜，接受補助部分若有餘款，應辦理

繳庫。 

十、其他 

  （一）受補助團體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若因計劃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應即函

報本局同意，本局得改由備選團體出國參加該屆藝術節；惟因不可歸責或不可抗力

之事由，致未能依計畫內容執行或履行時，則不在此限。 

  （二）應於出國演出之相關文宣出版品、藝文活動現場及媒體宣傳時，將本局列為

「指導單位」，文宣品上應標明本局 logo。 

  （三）所提送之成果報告書應以 A4紙橫式撰寫，內容包括參與該藝術節之感想及遇

到的困難或建言，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含亞洲表演藝術節演出之紀錄、節目單、照

片、媒體報導及評論之影印（若無報導或評論則不必提供），裝訂成冊，以供本局

承辦單位記錄及評估。 

  （四）受補助計畫所得之成果報告資料，其著作權屬於受補助團隊，惟配合本局辦

理藝文宣導工作，本局得為各種方式之無償使用。受補助團隊應與其員工或其他有

關第三人約定，確保本局享有上述權利。 

  （五）受補助團體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

款： 

        1.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因故無法履行者。 

        2.未經本局同意，擅自變更計畫者。 

        3.未依規定提送成果報告書及檢送相關單據者。 

        4.檢送之申請資料、成果報告書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受補助團體經本局通知繳回補助款，逾期不履行者，應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十一、本要點自 97年 8月 8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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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表演藝術節(Asia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補助

表演團隊出國辦理要點」廢止總說明 

本局為促進本市演藝團隊與亞洲表演藝術界之交流，於民國97年制

定發布「亞洲表演藝術節(Asia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補助表演團隊出

國辦理要點」，補助團隊參與「亞洲表演藝術節（Asian Performing Arts F

estival）」(下稱亞表)提供表演藝術界人士國際觀摩及尋求與亞洲各城市

合作的機會。 

惟近年來本局與全球國際城市積極建立國際文化交流計畫，除補助

團隊參與亞表外，亦補助團隊參與其他國際藝術節，故要點內容僅針對

亞表辦理之「亞洲表演藝術節(Asia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補助表演團

隊出國辦理要點」已不符合本局現行國際交流對象及形式。 

又本局為獎勵本市優秀演藝團體，依據「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辦理縣市傑出演藝團隊(下稱傑團)徵選及獎勵計畫作業要點」於民

國104年訂定「臺北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作業要點」。自106年

起，徵選獎勵重點轉為節目製作及提出國際交流計畫，並於109年12月1

日發布令修正「臺北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作業要點」，修正部分要

點內容，並於要點第十條明列可補助傑團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包含參與

亞表，以符合現行徵選獎勵重點為節目製作及國際交流計畫之政策。爰

此，本局擬廢止「亞洲表演藝術節(Asia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補助表

演團隊出國辦理要點」，以避免重複內容之補助團隊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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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096049874號

主旨：謚興文具有限公司等78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

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09年11月18日府產業商字第

109362459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9年11月18日府產業商字第109362459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府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

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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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7
3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7
4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7
5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7
6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7
7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7
80
0號

共
計
：
7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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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2

3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05

63
72
12

世
一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世
斌

22
09

46
10
19

通
強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文
通

23
12

52
68
03

聖
將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顧
伯
堂

24
05

71
00
37

詮
亞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金
火

25
12

52
93
23

高
波

道
唱
片

有
限

公
司

范
劍
浩

26
05

63
66
83

星
技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曹
民
和

27
05

71
04
93

凌
兆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麥
克
力

28
21

23
98
50

普
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瓊
鈴

29
12

52
71
40

遠
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游
本
欽

30
31

33
78
18

穎
秀

有
限
公

司
陳
麗
雲

31
21

24
03
91

英
芝

傑
保
險

經
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緒
嘉

32
31

33
75
08

大
申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林
中
復

33
07

72
94
13

良
吟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黃
義
輝

34
09

45
57
33

利
頗

多
影
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姚
鳳
崗

35
09

46
15
18

凱
門

燈
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三
毛

36
21

24
07
86

宜
世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晉
修

37
05

71
01
78

松
德

影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吳
惠

珠

38
31

33
75
20

久
恆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曹
楊
官

子

39
31

33
76
49

平
聖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萬
成

40
05

63
63
75

可
盈

有
限
公

司
陳
肇
恆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98
74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7
9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0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1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2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3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4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5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6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7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8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8
9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0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1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2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3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4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5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6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7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80
0號

共
計
：
7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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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2

3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05

71
03
31

國
英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謝
富

英

42
12

52
40
24

泰
精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丁
明
河

43
22

01
95
18

建
商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忠
雄

44
12

52
83
50

玖
誼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潘
臺
龍

45
12

52
79
43

清
安

醫
藥
有

限
公

司
邱
林
美

雲

46
09

46
18
12

楊
之

韻
有
限

公
司

楊
翠
芝

47
21

24
09
82

日
鼎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王
麗

香

48
05

71
08
19

聖
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謝
淡
祥

49
05

71
10
84

生
盟

藥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梓
煌

50
07

72
98
08

弘
鎧

綢
緞
布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輝
庭

51
07

72
99
28

聯
穩

布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國
良

52
21

24
16
72

佶
益

有
限
公

司
邱
慶
陽

53
07

72
97
43

金
宏

昇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鄭
明
姐

54
09

46
51
82

安
誼

有
限
公

司
陳
盈
嘉

55
05

63
68
74

薪
傳

音
樂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周
世
宗

56
12

52
98
37

迪
而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梁
佩
嫦

57
21

24
14
61

佳
冠

有
限
公

司
曾
育
誠

58
09

46
28
05

璋
成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讚
旺

59
12

53
13
61

同
榮

錄
影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廖
美
蘭

60
12

52
86
11

雄
煒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彭
成
煒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98
74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49
9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0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1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2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3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4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5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6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7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8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0
9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0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1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2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3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4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5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6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7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80
0號

共
計
：
7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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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2

3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05

71
10
57

世
奇

有
限
公

司
陳
丁
從

62
05

42
32
52

宇
騰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周
龍
興

63
21

24
21
87

幼
蕙

有
限
公

司
林
進
吉

64
05

71
14
23

程
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潘
得
利

65
21

24
20
95

華
喆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趙
修
鑫

66
07

73
01
22

昱
高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邁
啟

67
31

33
85
98

凰
鳴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雪
華

68
12

53
24
68

千
鑫

珠
寶
銀

樓
有

限
公

司
張
陳
今

69
21

24
24
06

天
鼓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垂
益

70
12

52
95
97

尚
龍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元
龍

71
31

33
88
44

芊
崎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淑
菀

72
12

53
44
24

天
鼎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卜
德
水

73
12

53
05
46

漢
戴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張
聲
振

74
09

46
34
30

暵
東

有
限
公

司
徐
李
秀

鳳

75
09

46
31
42

華
萃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天
萊

76
12

53
03
83

偉
鉅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洪
文
彬

77
09

46
32
29

晟
得

葆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張
榮
良

78
31

33
90
55

帛
德

金
屬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王
朝
龍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98
74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1
9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0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1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2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3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4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5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6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7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8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2
9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3
0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3
1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3
2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3
3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3
4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3
50
0號

10
9年

11
月
18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53
60
0號

共
計
：
7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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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心字第10931787521號

主旨：公告新增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劉書瑋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

科醫師。

依據：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第7條規定辦理

。

公告事項： 

 
一、新增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劉書瑋醫師

，計1名，有效期間自109年12月16日起至115年12月15日止。

二、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應配合本局辦理精神衛生法第41條及第45條所定事項，並每

6年接受18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

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

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6年為限，未於期限內完成展延，指定資格自動失

效。

三、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精神衛生法、指定精神醫

療機構管理辦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府主管機關得廢止其

指定。

局長  黃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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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 

一、法令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2 條暨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6條、第 7條規定。 

二、指定醫師應配合本局辦理精神衛生法第41條及第45條所訂事項。 

（一）第 41 條略以：「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

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

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

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

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 2 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 

（二）第 45 條略以：「…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仍有社區治療之必要，

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具

強制社區治療…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六個月。但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必要，並報

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每次以一年為

限。…。」。 

三、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暨指定有效期間(計 1位)： 

指定精神科專

科醫師姓名 
指定有效期間 執業處所名稱 執業處所地址 聯絡電話 

劉書瑋 

自 109 年 12 月 16日起 

至 115 年 12 月 15日止 

新光醫療財團法

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臺北市士林區

文昌路95號及

士商路 51 號、

51 號 2 樓、51

號 3 樓、51 號

4 樓、51 號 5

樓、51 號 6樓、

51 號 7 樓、53

號、55 號、57

號 

02-28332

211 轉

2703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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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字第1093231420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第5條及第7條」條文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暨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項第6款。

三、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全文（請參閱附件）。

四、基於重新申請重建計畫涉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6條第3項

時程獎勵申請時限之特殊性，本案預告期間得依行政院秘書長105年9月5日院臺規

字第105175399號函及法務部104年3月19日法律字第10403502840號函規定，縮短

為14日。任何人得自本草案刊登公報之日起14日內，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供

意見。

五、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樓；傳真

：（02）27203922；電子信箱：bm1748@mail.taipei.gov.tw；電話：1999(外縣

市02-27208889)轉8516。聯絡人：盧韻如。

市長  柯文哲  

都市發展局

局長 黃景茂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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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第五條及第七條」 

修正條文草案總說明 

 

本府為積極推動本市老屋重建，前於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訂

定「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並於一○八年十月十八

日修正第七條及第九條。 

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危老條例)

第五條規定，重建計畫之申請，施行期限至一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另依同法第六條規定，自危老條例施行後三年內提出重建計畫申請給

予給予於一○九年五月十一日前提出重建計畫再給予該建築基地基準

容積百分之十之時程獎勵之後逐年遞減，另為鼓勵危老推動擴大重建

計畫範圍，並新增規模獎勵，以鼓勵促進民眾於一定期內加速重建，

並擴大整合範圍，故為落實本次危老條例立法意旨，加速本市危險老

屋重建，及考量涉及申請人權益，有關重建計畫申請規定，擬具本辦

法第五條及第七條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內容如下： 

（一） 修正第五條第二項，依本局一○九年五月四日北市都授建

字第一○九三一六九四九一號函，明定申請人補正期限。 

（二） 修正第七條，有關重建計畫核准後申請變更之執行，依內

政部一○六年十月二十日內授營更字第一０六０八一五三

七三號函及內政部營建署一○九年九月七日營署更字第一

○九一一八○○九七號函，得以變更計畫方式辦理，爰修

正簡化本市重建計畫核准後申請變更計畫之執行，以達簡

政便民。另本條例一○九年五月六日華總一義字第一○九

○○○四五六二一號令刪除第三條合併鄰地上限但書規

定，一併刪除本項合併鄰地上限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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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第五條、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都發局應自受理前

條申請案件之日起三十

日內完成審核。但情況特

殊者，得延長一次，延長

期間以三十日為限。 

          前項申請案件應予

補正者，都發局應將補正

事項一次通知申請人應

於接獲通知之日起六十

日內送請補正，並應於申

請人補正後十五日內審

查完竣；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全者，得予以駁

回。 

          前二項申請案件經

都發局審核符合規定者，

應予核准；不合規定者，

駁回其申請。 

第五條    都發局應自受理前

條申請案件之日起三十

日內完成審核。但情況特

殊者，得延長一次，延長

期間以三十日為限。 

          前項申請案件應予

補正者，都發局應將補正

事項一次通知申請人限

期補正，並應於申請人補

正後十五日內審查完竣；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

全者，予以駁回。 

          前二項申請案件經

都發局審核符合規定者，

應予核准；不合規定者，

駁回其申請。 

一、於本條第二項明定限期申

請人補正期限為六十日，因

實務執行上皆給予申請人

六十日補正期限，爰定明

之，以資明確。另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一０九年五

月四日北市都授建字第一

０九三一六九四九一號函

亦已通函告知以申請人應

於六十日內補正。 

二、考量有關申請案駁回方式

如因案件需經由本府不同

單位間會辦審查等非可歸

責申請人事由，參考建築法

第三十六條規定，都發局審

酌後，予以駁回。 

第七條    已核准之重建計畫，

有變更者，應申請變更計

畫。 

第七條    已核准之重建計畫，

有下列任一項目變更者，

應重新申請核准。但依臺

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

例規定合併畸零地使用

所致，且符合本條例第三

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者，不

在此限： 

      一、擴大重建計畫之建築

基地範圍。 

      二、增加容積獎勵總額

度。 

一、本條以重建計畫申請變更

涉及擴大範圍或增加容積

獎勵額度之項目時，屬重大

事項變更，而採重新申請之

程序辦理，致未變更部分仍

須檢附全部申請文件，以致

相關書圖文件重覆檢附。為

簡政便民及考量歷年執行

經驗，本次修正為重建計畫

變更之申請，僅檢附涉及變

更所需文件，亦可達到完成

變更目的。又實際所需變更

文件，都發局亦於相關變更

計畫之書表予以明定，併予

敘明。 

二、另有關已核准重建計畫變

更之法令適用日，依內政部

一０六年十月二十日內授

營更字第一０六０八一五

三七三號函說明二：「……

重建計畫核准後未領得建

造執照且未逾本條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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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 7條規定期限者，倘

其變更內容含括變更獎勵

項目或重建計畫範圍等涉

建築師簽證及原建築物或

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時，應

依申請變更當時之建築相

關法令予以重新檢討。其餘

變更事項者，請貴局依權責

逕予認定酌處；另倘起造人

已領得建造執照後提出重

建計畫之變更審核時，其法

令適用日得參照本部 84 年

4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8402867號函及 87年 7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8772186號函

附 會 議 紀 錄 原 則 辦

理……。」及內政部營建署

一○九年九月七日營署更字

第一○九一一八○○九七號

函說明二：「……因整併鄰地

擴大重建計畫範圍或有容積

獎勵項目、額度增加等情形

致需變更重建計畫時……仍

應依申請變更當時本條例相

關規定重新檢討辦理。」故依

前揭函釋所列項目應依申請

變更當時重新檢討本條例相

關規定，其餘變更項目應得

依原核准重建計畫申請當時

之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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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0930433461號

主旨：指定大同區「大稻埕慈聖宮」為直轄市定古蹟。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

公告事項：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條規定，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業於96年6月1日以府文化秘字第09631165300號公告，自公告日起委

任本局主管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事項。

二、指定「大稻埕慈聖宮」為直轄市定古蹟。

(一)名稱：大稻埕慈聖宮。

(二)種類：寺廟。

(三)位置或地址：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古蹟本體為大稻埕慈聖宮建築本體

（兩殿、兩廊、兩護龍），建物為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454建號（建物總面積

861.93平方公尺），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延平段一小段175-5（7平方公尺）、

192（3,876平方公尺）、192-2（67平方公尺）、225（766平方公尺）、

232（168平方公尺）地號等5筆土地。（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

準）。

(五)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１、始建於今民生西路口，同治五年(1866)已具正殿、前殿、兩廊格局，大正三

年(1914)因市區改正遷至現址，並增建左右護龍，與法主真君廟、霞海城隍

廟共稱大稻埕三大廟宇，見證大稻埕地區的歷史發展。另在臺灣北部「頂下

郊拚」事件後，聖母本尊隨同安人遷至大稻埕，慈聖宮可說是早期同安移民

的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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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正三年(1914年)遷建現址時由名匠陳應彬負責大木工程，廟內保有同治、

大正年間之石柱與木雕，均具特色，水車堵及屋頂剪黏精美，正殿三通五瓜

格局雄偉，神龕精美，具稀少性。

３、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3款指定基準。

三、本件文化資產所有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者，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訴願法第14條第2項及第58條等規定，自知悉本件行政處分

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局遞送（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4樓東北區），並將副本寄送本府法務局（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東北區）。另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訴願之提起以本局收受訴願書之日

期為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權益。

局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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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示意圖 

 

古蹟本體為大稻埕慈聖宮建築本體（兩殿、兩廊、兩護龍），建物為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454建號（建物總面積 861.93 平方公尺），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延平段一小段 175-5（7平方

公尺）、192（3,876 平方公尺）、192-2（67平方公尺）、225（766平方公尺）、232（168

平方公尺）地號等 5筆土地。（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圖例：          定著土地範圍 

                古蹟建築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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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社婦幼字第1093202586號

主旨：公告本市110年度臺北市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之補助金額、申請期限、請款期限

及撥款期限。

依據：臺北市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補助金額：

(一)就托於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以下簡稱托育人員），學齡前兒童每人每月最

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8,000元整，學齡兒童每人每月最高補助4,000元整。

(二)就托於托嬰中心，每人每月最高補助8,000元整。

(三)就托於幼兒園，每人每月最高補助6,000元整。就托於非營利幼兒園及準公共幼

兒園者，應優先領取教育部幼兒園學費補助，不予補助。

(四)以特殊境遇家庭身分就托於私立托嬰中心或幼兒園，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第十條規定，每人每月最高補助1,500元整。

(五)國小一至二年級兒童就托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每人每月最高補助4,500元

整。

(六)國小三至六年級兒童就托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每人每月最高補助3,500元

整。

(七)符合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之學齡前兒童，其父母（或監護人）雙

方或單親一方皆就業，或父母一方就業、另一方因中重度身心障礙、或服義務

役、或處1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1年以上且執行中，致無

法自行照顧，而需送請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照顧者，並經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本府社會局自辦或委託之福利機構轉介有需求及必要性，得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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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加額二分之一，期間至多為6個月。但經轉介單位評估必要並獲本府社

會局核准者，得延長之。

(八)實際繳納之托育費用低於補助額度者，以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為限。

二、申請期限、請款期限及撥款期限如附表。

市長  柯文哲  

社會局

局長 周榆修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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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各項程序期限一覽表 
 

程序 

期別 
申請期限 請款期限 撥款期限 停托通報 

109學年 

第 2學期 
110年 4月 30日前 110年 4月 30日前 110年 5月 31日前 

1. 於 110年 4月 30日

至 111年 1月 31日

期間停托，需於 15

天內傳真通報社會

局。 

2. 已核發停托後之補

助款應於 15天內辦

理退款。 

110學年 

第 1學期 
實際就托 15天內 

110年 11月 1日至

110年 11月 30日 
110年 12月 31日前 

最後期限 
110年 12月 31日前 

※逾期均不受理 

110年 11月 30日後

始接獲核定者，務必

於 110年 12月 31日

前送件 

※逾期均不受理 

110年 12月 31日前 

※超過年度截止支

付期限後，不予撥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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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11樓南區

承辦人：徐晏涵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711

電子信箱：dop-

a110@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府人管字第10901517041號

主 旨：核定修正「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府政風處109年12月16日北市政人字第1093010459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刊登電子公報不另行文）

副 本：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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